《酿造酱油感官评价规程（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1、 任务来源及起草单位
（1） 任务来源
本标准由珠海科技学院、珠海天禾食品有限公司、鹤山市东古调味食品有限公司、广东美味鲜调味食品有限公司、佛山市海天（高明）调味食品有限公司、肇庆市农投香满源食品有限公司申请，广东省食品行业协会组织专家立项论证并通过立项，项目名称为《酿造酱油感官评价规程》。
（2） 起草单位及人员名单
本标准起草单位：
[bookmark: _Hlk46692648]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3） 起草组分工
1.综合协调组：负责制定工作方案，组织协调各起草单位按计划和要求完成各项工作。
2.资料组：负责收集国内外相关标准和技术资料，以及相关方意见的收集整理工作，为标准起草提供信息支持。
3.检测组：负责标准涉及的各项评价方法的验证。
4.编写组：负责标准文本和编制说明的编写工作。
2、 标准制订的目的和意义
我国酱油生产拥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受历史传承、地理环境及饮食文化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其生产工艺与原料选用逐渐形成鲜明的地域特色，衍生出各具风格的酱油流派。酱油主要以大豆（或脱脂大豆）和小麦（或小麦粉）为原料，借助米曲霉、酵母菌、乳酸菌等微生物的协同发酵作用，经历一系列复杂的生化反应，最终形成具有独特色、香、味、体的调味液。酱油不仅在我国及东南亚地区深受喜爱，近年来在西方国家的接受度也日益提高。
目前，我国涉及酱油感官评价的相关标准主要包括GB 2717《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酱油》和GB/T 18186《酿造酱油》，二者均将色泽、香气、滋味和体态列为评价酱油品质的关键指标。然而，在具体评价方法上，GB 2717与GB/T 5009.39《酱油卫生标准的分析方法》中所推荐的感官检验方法存在不一致、步骤描述不够具体、缺乏对色香味体系统化评判依据等问题，导致在实际评价过程中操作性不强、结果可比性有限。
为科学、统一地评价酱油的感官品质，准确区分不同种类、不同等级酱油在色、香、味、体方面的差异，推动酱油产业乃至整个调味品和餐饮行业的高质量发展，亟需制定《酿造酱油感官评价规程》团体标准。该规程的制定具有以下几方面的重要意义：
1.统一评价体系，提升标准可操作性
通过明确感官评价的环境要求、人员资质、样品准备、评价流程及具体评判方法，形成系统化、可重复、易操作的评价规范，弥补现有标准在实操层面的不足。
2.保障产品品质，促进产业规范化
为生产企业提供可靠的感官质量控制依据，有助于稳定和提升酱油产品品质，推动行业向标准化、规范化方向发展。
3.适应市场需求，推动产品多元化
通过细化感官评价维度，支持企业开发具有不同风味特点和口感层次的酱油产品，满足市场多样化、高端化需求，促进产品创新与结构升级。
4.增强国际竞争力
建立与国际接轨的感官评价标准，有助于提升我国酱油产品的国际认可度，推动中国酱油走向世界，增强行业整体竞争力。
综上，制定《酿造酱油感官评价规程》团体标准，不仅是完善酱油质量评价体系的内在要求，也是推动产业提质增效、适应消费升级、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举措。
3、 标准制订的基本原则和依据
本标准制定的各项基本原则均契合国家相关法规以及食品安全标准。《酿造酱油感官评价规程》的制定，目的在于保障评价工作具备科学性、规范性和可操作性，紧密依照现行相关国家标准，并融入行业实践经验。该规程以GB 2717《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酱油》和GB/T 18186《酿造酱油》为核心依据，严格遵循其针对感官指标的质量要求。同时，参照GB/T 10220《感官分析 方法总论》及GB/T 13868《感官分析 建立感官分析实验室的一般导则》，对评价流程与环境条件予以规范。在评价员管理方面，依据GB/T 46555《感官分析 感官评价员的选拔和培训规程》构建选拔、培训与管理体系，确保评价结果客观可靠。此外，还充分结合酱油生产企业的实际经验和实验数据，以提升其在生产实践中的适用性，保证能够真实、有效地体现酱油产品的感官品质特征。 

4、 主要章、条确定的原则
（一）范围
本标准以符合GB 2717《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酱油》及GB/T 5009.39《酱油卫生标准的分析》规定的酿造酱油产品为研究对象。规定了此类产品的感官评价条件、方法及结果判定规则，适用于各类酿造酱油的感官评价。
（二）定义
本标准鉴于当前行业普遍依据颜色深浅将酱油划分为生抽和老抽的实际情况，按照色率对酱油产品予以分类：色率低于 2000 EBC 的酱油，定义为生抽；色率高于 2000 EBC 的酱油，定义为老抽。 
（三）原理
品评人员使用眼、鼻、口等感觉器官在规定的方法下对酱油的色泽、体态、香气及滋味等感官特性进行鉴别，通过品评人员的综合评分判断产品是否符合感官要求。
（四）品评要求
1.环境
参照GB/T10220规定的要求。
2.品尝实验室
参照GB/T13868规定的要求。
3.品评人员
依据 GB/T 46555《感官分析 感官评价员的选拔和培训规程》的规定，且品评人员需接受酱油产品感官评价相关知识的专业培训。结合标准要求以及企业感官检验评价人员的参与规模，确定每次品评的人员数量应控制在 3 ~ 10 名。为保障品评人员评价结果的准确性，综合实际评价经验，并参考稻谷、大米、方便面等产品对品评人员的相关要求，明确规定品评人员在品评前 1 小时内不得吸烟、进食，但可饮用清水。每次品评前，品评人员需用温开水漱口，以清除口腔内的残留物。在品评过程中，品评人员应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且不得使用化妆品或其他具有显著气味的用品。 
[bookmark: _Hlk187841622]4.品评样品份数及品评时间
为确保品评结果的精确性，综合实际品评经验，规定每组品评人员每次品评4份样品（其中包含1份参照样品和3份被检样品）。若样品数量达到五份及以上，则需分两次及以上进行试验。品评时间宜安排在饭后1h时进行。每次评价样品准备就绪后，应在30min内完成评价。 
5.品评样品编号与排列顺序
根据实际操作，将全部待评价样品及标准样品分别编号码,参照样品编号为No.1,其他试样采用随机编号。同一次感官评价过程中不同评价员需评价样品的编号应保保持一致、数量均等、排列顺序一致。
（五）样品与材料的制备
1.标准样品的制备及使用
依据GB/T10220、GB2717、GB/T18186，选取符合规定的3~5个酱油产品，由评价员依据标准要求进行品评。为确保标准样品在使用过程中品质的稳定，避免其在存贮过程中品质下降，要求标准样品评分应在85分以上，需分装、密封在一定规格的玻璃瓶，并放置在适宜的条件下，并确保标准样品在使用过程中感官指标不发生明显的变化。
2.拌米饭的制作
综合主要企业的评价方法（如下表1），确定拌米饭的制作方法如下。
①米饭的制作：将米洗净后，将米与水按照1：1.15的比例用混合，电饭煲煮熟米饭，饭熟打散即可。
②拌米饭的制作：根据待品评酱油的颜色深浅，分别称取生抽酱油吸取10~50g、老抽酱油5~10g及其对应参照样、10~30g浅色植物油、350g热米饭同时放入长柄锅中，混合均匀，用白瓷盘盛装进行比较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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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不同企业拌米饭的制备方法及方法验证结果
	企业序号
	方法
	结论
	部分产品评价结果

	企业1
	取米与水按照1：1.15的比例用电饭煲煮熟米饭，饭熟打散备用。取350g热米饭、30g大豆油、一定量的酱油克数（350*1.1/试验酱油盐分*试验酱油密度），同时放入长柄锅中，混合均匀，用白瓷盘盛装进行比较。
	可区分产品的色泽、风味。
	[image: ]

	企业2
	取适量软质丝苗米（籼米），经电饭锅煮制后松散米饭，再 4℃冷藏 4h 后备用。分别移取10mL 样品及其对应标样，与 50g 浅色植物油、330g 米饭同时放入长柄锅中，混合均匀，然后用白盘子盛装比较。
	通过该方法品评人员可以识别不同颜色、风味酱油样品的差异。
	[image: 29d589df-def2-4050-81ce-2e2887814f27]

	企业3
	取适量的米清洗干净，倒入电饭锅内，加入适量的水，接通电源开始蒸煮米饭，开关跳开后，焖制20min。食用油10g，米饭350g，根据待品评酱油的颜色深浅进行取样：①色率在 1100-1400EBC 的酱油产品取量以 30g 为宜；②色率在 800-1100EBC 的酱油产品取 50g 为宜；③色率在 2000EBC及以上的酱油产品取量以 10g 为宜。油、米饭、酱油同时放入长柄锅中，混合均匀，然后用白盘子盛装比较。
	通过该方法品评人员可以识别不同颜色、风味酱油样品的差异。
	生抽酱油[image: ]
老抽酱油[image: ]

	企业4
	取适量的米清洗干净，倒入电饭锅内，加入适量的水，接通电源开始蒸煮米饭，开关跳开后，焖制20min。分别称取浅色酱油和深色酱油各10g~16g，与植物油30g，350g米饭混合均匀，用白瓷盘盛装比较。
	添加植物油后米饭色泽更亮，品评人员可以识别不同颜色、风味酱油样品的差异。
	[image: 10g2]

	企业5
	取适量的米清洗干净，倒入电饭锅内，加入适量的水，接通电源开始蒸煮米饭，开关跳开后，焖制20min。分别称取浅色酱油和深色酱油各1.2~4.8g，与植物油1.2~4.8g，42g米饭混合均匀，用白瓷盘盛装比较。
	通过该方法品评人员可以识别不同颜色、风味酱油样品的差异。
	[image: ][image: ]





3、煮五花肉的制作
综合主要企业的评价方法（如下表2），确定煮五花肉的制作方法如下。
①五花肉的制备：取肥瘦适宜的新鲜五花肉清洗干净，将表面的水吸干，切成1.5*1.5cm的长条肉备用。
②煮五花肉的操作：称取切好的五花肉100克，放入锅内称重记录锅与肉的重量。根据待品评酱油的颜色深浅，分别称取生抽酱油70.0g~100.0g、老抽酱油30.0g~50.0g、对应参照样，加300g三级水于不锈钢锅中混合均匀待用。将装有对应样品、参照样的不锈钢锅置于电陶炉上加热，大火烧开转小火慢煮收汁，煮剩40g汁关火，取出五花肉，放白瓷碟中盛装比较。

表2  不同企业煮五花肉的制作方法及方法验证结果
	企业序号
	方法
	结论
	部分产品评价结果

	企业1
	五花肉热水烫洗后沥干备用。五花肉切成1.5*1.5cm的长条肉，称取切后的五花肉100克，放入锅内称重记录重量，加入水300g、酱油入锅内，大火烧开转小火慢煮收汁，煮剩40g汁关火，下生粉水（生粉2g、水8克，倒入前搅拌均匀），搅拌均匀，再小火煮至生粉成形起锅，用白瓷盘盛装进行比较。酱油量按5000/老抽色率*5计算后称量。
	通过该方法品评人员可以识别不同颜色、风味酱油样品的差异。
	[image: ]

	企业2
	取肥瘦适中五花肉，经热水烫洗、沥水后，切成 4cm×4cm×4cm 的方块状。分别称取 50.0g 深色酱油及对应标样于不锈钢锅中，继续添加 40.0g 三级水混合。将不锈钢锅置于 1200W 的电陶炉上加热至液体沸腾，然后各放入一块五花肉，将电陶炉调至 400W，烹煮 8min。烹煮时猪皮向下，需避免完全贴紧锅底，防止上色不均匀。烹煮后同时取出五花肉，放碟子上沥干水分 30s，然后在五花肉表皮滴加 3 滴大豆油涂抹均匀，使其有光泽。然后用小白瓷碟盛装比较。
	通过该方法品评人员可以识别不同颜色、风味酱油样品的差异。
	[image: ]

	企业3
	取肥瘦适中五花肉，经热水烫洗后，切成一定规格的方块状。根据待品评酱油的颜色深浅样品及三级水的称取量：①色率在1100 - 1400EBC的生抽酱油产品取量50～70g和三级水40g；②色率在2000EBC及以上的老抽酱油产品称取为50g和三级水80g；③色率在400 - 600EBC的生抽王酱油不适合使用煮五花肉的标准进行品评。将盛装样品及三级水的不锈钢锅置于电陶炉上加热至沸腾，然后放入一块重量约为60.0～65.0g的熟五花肉，将电陶炉调至最小功率，保持微沸8min后，取出五花肉，放白瓷碟中沥干30s，然后在五花肉表皮加入3滴浅色植物油涂抹均匀，用白色调味碟盛装比较。
	通过该方法品评人员可以识别不同颜色、风味酱油样品的差异。
	一品鲜酱油[image: ]

老抽酱油[image: ]

	企业4
	取肥瘦适中五花肉，经热水烫洗、沥水后，切成 4cm×4cm×4cm 的方块状。分别称取浅色酱油 30g/18g、深色酱油 24g/22g/18g，与40.0g 三级水混合。按酱油与水混合溶液与肉的比例1.5:1称取肉的重量。将盛装样品及三级水的不锈钢锅置于电陶炉上加热至沸腾，然后放入五花肉，将电陶炉调至最小功率，保持微沸8min后，取出五花肉，放白瓷碟中沥干30s，然后在五花肉表皮加入3滴浅色植物油涂抹均匀，用白色调味碟盛装比较。
	通过该方法品评人员可以识别不同颜色、风味酱油样品的差异。
	[image: ]
[image: ]



（六）品评方法
1、直接品评法
依据GB2717标准要求，采用直径为60 mm~90 mm的白色调味碟盛装样品。结合各企业实际评价经验，待品评的样品应取15 mL~20 mL。为确保感官评价的稳定性，需将样品置于白光灯下，观察其色泽及体态。在嗅闻气味时，应拿起白色调味碟，将其置于鼻下10 mm~20 mm处，微微倾斜约30°，头部略低，以匀速舒缓的方式吸气，嗅闻碟中样品气味1秒至2秒，并记录其气味特征。在进行滋味品评时，为控制样品量对评价结果的影响，使用小钢勺蘸取（或用滴管吸取）适量样品，每次入口的样品量应保持一致，样品在口腔中停留3秒至6秒较为适宜，品尝并记录其滋味口感特征。每次品评结束后，需用温水漱口，方可进行下一个样品的品尝。 
2、应用品评法
温度对风味具有较大影响，故而应在样品温热时，将拌米饭、煮五花肉样品以及其他菜肴置于鼻腔下方，适度用力吸气，以开展风味评价，并观察其颜色与光泽度。
在本方法中，为降低其他调味料对感官评价结果的影响，拌米饭与煮五花肉在制作过程中均不添加食盐等其他调味料。此外，各企业不同品种酱油的盐分和色泽波动范围较大，因此拌米饭和红烧肉更适宜用于颜色及风味评价，而不进行滋味评价。
其他菜肴是否需要进行滋味评价，可依据企业实际制作情况自行确定。 
（七）数据的处理及结果的表示
1、依据GB 2717、GB/T18186对酱油产品色泽、香气、滋味、体态的要求，将待测样品与标准样品进行对比后予以评分，综合评分即为各项得分的总和。评分规则主要是通过将待测样品与标准样品相比较来进行评分，直接品评法的评分规则及记录表格式见表3，间接品评法的评分规则及记录表格式见表4。
2、根据每位品评员的综合评分结果计算平均值。为确保评价结果的有效性，若个别评价员的品评误差较大（超过平均值10分以上），可将其评分舍弃，舍弃后重新计算平均值。最终以综合评分的平均值作为酱油品质感官评定的结果，计算结果取整数。
3、综合评分低于60分为不合格，61分至80分为合格，高于85分为优。 



表3 直接品评法评分记录表

品评员姓名：                       样品编号：                    品评时间：
	项目
	具体特性描述：分值
	得分
	备注

	色泽
25分
	优于相应级别产品的色泽：21分～25分
	　
	可以从样品颜色的红壮度、光泽度、深浅程度等维度进行评价

	
	符合相应级别产品的色泽：16分～20分
	　
	

	
	差于相应级别产品的色泽：小于15分
	　
	

	香气
25分
	优于相应级别产品的香气：21分～25分
	　
	可以从样品香气的浓郁度及个人喜好等维度进行评价

	
	符合相应级别产品的香气：16分～20分
	　
	

	
	差于相应级别产品的香气：小于15分
	　
	

	滋味
25分
	优于相应级别产品的滋味：21分～25分
	　
	可以从样品鲜、甜、咸、酸、苦，个人喜好等维度进行评价

	
	符合相应级别产品的滋味：16分～20分
	　
	

	
	差于相应级别产品的滋味：小于15分
	　
	

	体态
25分
	优于相应级别产品的体态（状态）：21分～25分
	　
	可以从样品体态澄清度、挂壁性等维度进行评价

	
	符合相应级别产品的体态（状态）：16分～20分
	　
	

	
	差于相应级别产品的体态（状态）：小于15分
	　
	

	综合评分
	　

	备注
	　









表4 应用品评法评分记录表

品评员姓名：                       样品编号：                    品评时间：
	项目
	具体特性描述：分值
	得分
	备注

	色泽
50分/35分
	优于相应级别产品的色泽：21分～25分
	　
	可以从菜品颜色的红壮度、亮度、深浅度等维度进行评价

	
	符合相应级别产品的色泽：16分～20分
	　
	

	
	差于相应级别产品的色泽：小于15分
	　
	

	香气
50分/35分
	优于相应级别产品的香气：21分～25分
	　
	可以从样品香气的浓郁度及个人喜好等维度进行评价

	
	符合相应级别产品的香气：16分～20分
	　
	

	
	差于相应级别产品的香气：小于15分
	　
	

	滋味
30分
	优于相应级别产品的滋味：21分～25分
	
	可以从样品鲜甜咸适口，个人喜好等维度进行评价

	
	符合相应级别产品的滋味：16分～20分
	
	

	
	差于相应级别产品的滋味：小于15分
	
	

	综合评分
	　

	备注
	　


[bookmark: _GoBack]注：如应用评价不作滋味评价则色泽、香气各占比50分；如进行滋味评价则色泽、香气各占比35分，滋味占比30分。
六、征求意见处理结果
见附件《公开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
七、标准实施建议
本标准为首次制定，新标准的实施将进一步为生产企业提供可靠的感官质量控制依据，有助于稳定和提升酱油产品品质，规范市场，引导行业健康发展。
八、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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